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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輯摘要 

將太陽能電廠切割成小單位給投資人認購，近年來蔚為風潮，但

多數民眾僅著眼於報酬收益，卻忽略投資風險。現行法令沒有強制要

求業者揭露風險資訊，如有投資糾紛也欠缺處理機制。其實可以參考

類似的網路交易平台，提高平台業者的資訊揭露義務，業者間亦可簽

訂自律規範，自發性地統一風險揭露格式與內容，讓投資人在事前能

夠更妥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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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塊面板為單位，在網路平台登記

認購投資後，定期獲得售電收益 

網路投資太陽能電廠，指的是把太陽能

電廠包裝成小單位，通常是以一片太陽能面

板為單位，放在網路平台給投資人登記認

購。投資人在繳付專案金額後，取得以該片

面板為主的光電設備所有權，但重點其實在

於售電給台電公司的權利，藉以按期獲得售

電收益。 

這種投資模式概念上有點類似歐洲風行

已久的「公民電廠」，以促進全民參與綠色能

源發展的理念為號召，標榜著在無風險事件

發生的前提下，投資大眾能夠在未來長時間 

（通常是 15 到 20 年），用政府公告的躉購

固定費率賺取電費收益。然而，投資電廠往

往涉及選址興建、維護保養等相當繁複的作

業流程細節，常讓有意願參與綠電投資的有

心民眾望之卻步。 

所幸網路平台的問世有助於解決這個問

題，平台業者的角色如【圖 1】所示，強調

可以幫忙投資人代為處理所有維護管理細

節，只需要從電費收入扣除必要的代管費

用。投資人自己評估目標專案是否符合財務

需求，透過網路平台決定認購太陽能板之數

量且支付款項後，就可以輕鬆地成為綠色能

源的參與者。 

【圖 1】網路投資太陽能電廠簡要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什麼是網路投資太陽能電廠？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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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案場別 
陽光伏特家 

中租 

全民電廠 

太陽人 

全民電廠 
陽光公社 

發電中案場 149  12  41  19  

建置中案場 80  5  -  -  

 

 

 

 

 

 

公司 價格區間 販售模式 
業者預估 

報酬率 

中租 14,300-19,000 元/片 先建後賣 4.25%  

陽光伏特家 15,000-19,000 元/片 籌資後再建，建完再賣 6.50%  

陽光公社 13,700-19,000 元/片 籌資後再建，建完再賣 6%-8%  

 

 

 

  

資料來源：各家業者網站；非凡電視台；本報告彙整。 

堪稱高報酬投資 

目前市場上提供認購太陽能電廠的網

路平台業者，較知名者例如中租控股的「中

租‧全民電廠」、綠點能創的「陽光伏特家」、

宏威環球的「太陽人全民電廠」、台陽電的

「陽光公社」，以及「加新綠能」、「陽光日

日發」等規模較小的平台。如【表 1】所彙

整，旗下案場數係以陽光伏特家最多、太陽

【表 1】主要業者旗下案場比較 

資料來源：各家業者網站；本報告彙整。 

人次之，中租案場雖不如其他平台，但其背

後母集團規模為最大。 

此外，目前每片太陽能板的販售價格，

多落在 13,000 至 19,000 元之間；業者多

標榜一定程度獲利，如【表 2】所示投資報

酬率介於 4%到 8%不等，在低利率的市場

環境下，與多數金融商品相比堪稱高報酬。 

【表 2】售價與報酬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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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任何投資活動，除了在乎所能獲得

的報酬率高低之外，還必須考慮隱含在投資

標的中的風險，網路投資太陽能電廠當然也

不例外。事實上，太陽能電廠極有可能因為

天災或人為因素，導致電廠營運中斷、投資

者權益減損。只不過似乎不是每一個投資人

都瞭解這項投資背後所隱含的風險，一方面

固然與太陽能發電牽涉到日照環境與光電技

術有關，但另一方面也跟平台業者所揭露的

資訊不夠完整脫不了關係。更糟糕的是如果

爆發投資糾紛，迄今並無任何的專責單位幫

忙排解，投資人只能尋求曠日廢時的司法訴

訟途徑解決。 

風災可能釀成鉅額損失，甚至化為

烏有 

太陽能電廠最害怕的莫過於風災，最嚴

重狀況可能讓電廠投資瞬間化為烏有，像是

2015 年的蘇迪勒、2016 年的尼伯特颱風都

曾經釀成國內案場鉅額損失。2019 年的法西

颱風直撲日本關東地區，也曾經波及千葉縣

一座水上太陽能電廠，不僅造成太陽能板堆

疊毀損，還因此引燃大火，造成 60 多萬戶民

宅停電。 

價格雖然固定，但能獲得多少收入取

決於不固定的發電量 

即便忽略風災這種極端因素，也不代表

投資人一定能獲得平台業者所標榜的預期固

定收益。多數平台業者強調發出的綠電，台

電會用 20 年固定的躉購費率全數收購，雖然

這講法並沒有錯，可是業者沒有很清楚地告

訴投資人，實際售電收入取決於電廠究竟可

以發出多少電，這會跟電廠的規劃設計，以

及運作效能的好壞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一座電廠的興建之初，從設計圖面、現場

評估、設備用料把關到施工監督等各項環節都

需要留意，不只攸關電廠日後的抗災能力，還

會影響發電量多寡。試想太陽能電廠周遭如果

林相茂密，每天特定時間都會有樹木遮蔭，太

陽能板接收的日照量勢必大打折扣。 

此外曾有媒體披露，太陽能電廠運轉

的前面 5 年不會有太大差異，但隨著模組

系統老化，發電效能將隨之遞減，發電量

也跟著不穩定。如何維持系統運轉效能，

確保發電量恆常穩定，考驗著經營團隊對

於案場的維護專業能力，以及所投入的維

護費用是否合理。像是地面型的電廠維護

成本，據估算每瓩約為 1,300 元，屋頂型

較高約需 2,300 元，其他特殊地形（例如

水面型）會更高。 

資訊揭露內容不清，沒有標準格式 

「投資一定有風險，投資有賺有賠，申

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相信大多數投資人

投資風險其實比想像的高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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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投資爭議處理制度 

面對上面提到的問題，如果跟網路平台

業者產生糾紛，依照現行制度投資人只能尋

求司法途徑處理，過程恐將曠日廢時且不符

經濟成本效益。 

其實是有比較省時省力的途徑，也就是透

過「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或是「證券投資人及

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幫忙解決投資紛爭並

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但關鍵仍在於提供投資

太陽能電廠的網路平台，不是「金保法」第 3

條所定義的金融服務業，投資電廠的民眾也就

不受「金保法」保障，無法透過評議中心處理

投資爭議。同樣地，這類投資也不是證券商

品，投資人保護中心也愛莫能助。 

創新與監管陷兩難、管理機制待商討 

前面提到的問題，事實上都圍繞著一個

關鍵，網路投資太陽能電廠究竟算不算是金

融投資？因為直到今日仍然不是，因此所有

關於資訊揭露、投資爭議處理的規定，都無

法比照金融商品，只能回歸民商法處理，對

於投資權益的保障恐怕相對不足。 

平心而論，在網路公開販售電廠向大眾募

集資金，表面雖無金融之名，卻有行金融之實

的疑慮。基於投資權益保障，理應比照金融商

品納管，但如果監管強度提高，法令遵循成本

也跟著增加，又怕因此扼殺這個綠能籌資創新

模式。尤其值此國內積極推動綠色能源之際，

這種結合科技與共享經濟思維的籌資平台，不

啻為一較靈活之金融創新應用，如何在監管與

創新之間取得平衡實為兩難。 

對於這段話並不陌生。之所以會有這段聲

明，因為只要是金融商品，金融業者就有義

務必須遵照「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

「金保法」），事前詳實揭露商品有關資訊，

避免虛偽不實或不當之勸誘及銷售行為。 

反觀網路投資太陽能電廠，因為不屬於

金融投資，投資資訊揭露當然也就不受「金

保法」規範。所以可以看到各家平台揭露的

專案資訊內容差異甚大，有些網站甚至須提

供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等個人資

料，進行註冊並透過電子郵件認證後，才能

夠知道費用收取標準、電廠收益計算細節。 

針對電廠投資風險，業者常放在網頁的

常見問題分類，例如因天災導致太陽能板損

壞，將由往後的售電收入分次代為扣除修復

費用。但實際上這還涉及保險損害理賠，目

前公開資訊卻沒有看到像是賠償金額上限、

不賠事項之類的說明。最糟糕的狀況是如果

面板已經沒有修復價值，投資人怎麼處理？

可否終止合約？似乎還找不到具體答案。 

次級市場流動性欠佳 

提到終止合約，如果投資人不想繼續持

有太陽能板，要如何退出？這也是個至今無

解的問題。雖然在少數網站可發現「二手交

易公佈欄」，可推測業者目的應該是希望建立

次級交易市場，也藉此提供投資退場管道。

只不過目前在二手交易市場的案件並不多，

賣家不見得能很快地找到相對應的買家，流

動性明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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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經營主體 金管會是否為主管機關 

網路投資太陽能電廠 租賃業、能源技術服務業 否 

群眾募資（股權型） 證券業 是 

群眾募資（非股權型） 網路科技業 否，但曾有資訊揭露專區。 

基金交易 證券業、投顧業 是 

固定收益基金募資 投信投顧業 是 

p2p 網路借貸 網路科技業 否，但業者簽訂自律規範。 

依據前述討論可知，網路投資太陽能電

廠儘管預期獲利頗豐，但背後也隱含著風

險，但在現行制度下投資人可能渾然未知，

若有投資紛爭亦無專責機構協助排解。如何

讓投資人在事前能掌握更充沛資訊進行評

估，乃至於健全法規制度以加強投資權益保

障，建議可以從以下兩個面向來思考。 

1. 比照金融商品管理，但需要修改法

令且可能扼殺創新 

增修「金保法」與有關法令，把網路認

購太陽能電廠此類投資，比照金融商品納入

金管會監管範圍，如此一來不論是資訊揭露

或投資爭議處理都有專法規範。但此舉涉及

法律修改，需花費較長時間，且通過後網路

平台業者將負擔較高額的法遵成本。如同前

面提到的，這也可能讓一些想投入綠電產業

【表 3】網路平台比較 

如何強化你我的投資權益保障？ 參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財政部稅籍登記公示資料；本研究整理。 

的潛在業者視為畏途，不利於往後綠色金融

的創新。 

2. 依循現行制度，但參考類似網路平

台作法強化投資權益保障 

如果不修改現行法規，但又想給予投資

人較佳保障，建議可以參考其他類似網路集

資平台的作法。如下【表 3】彙整，市場上

還有群眾募資、基金販售、固定收益募資、

p2p 網路借貸等性質近似的網路平台，而且

像是非股權型的群眾募資、p2p 的主管機關

也都不是金管會。但像是櫃買中心曾建置資

訊揭露專區，提供非股權群眾募資業者揭露

專案資訊，p2p 業者則是訂定自律規範後交

由金管會備查，太陽能電廠網路投資平台業

者與其主管機關（經濟部）或許可以借鏡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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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讓電廠網路平台業者也遵循

「消費者保護法」？ 

實際上，「消費者保護法」針對業者

必須肩負的產品責任、定型化契約及消費

資訊（尤為行銷行為）都有規定，但現階

段礙於法院與消保官就「投資人非屬消費

者，因而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的見解，

網路投資太陽能電廠也就無法適用「消保

法」。如果此見解可以因應新型投資商品

的問世而有所調整，讓電廠網路平台業者

也必須遵循「消保法」規範，應該有益於

投資人權益保障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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